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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舆情
各单位、各院系通过部门舆情信息联络员迅速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立即报告党委宣传部负责人。
党委宣传部集体研判
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立即告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宣传工作的校领导和相关校领导。
特别重大疫情
重大疫情
一般疫情
特殊节点
1. 涉事单位须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将事件报主管校领导，并向党委宣传部提交纸质说明材料。党委宣传部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召开全校舆情应急处置工作会议，及时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 党委宣传部实行舆情信息专员24小时值班制，密切跟踪舆情发展情况，若出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宣传部负责人，若无异常情况，应在值班结束时向值班负责人进行零报告。
3. 若舆情重大或网民反响强烈，或省市网信部门有通报督促，党委宣传部要分别向省市相关部门提交真实的情况说明，争取支持。
4. 如有网络平台发布不实信息，网民反响强烈，对学校有负面影响的，党委宣传部负责牵头协调涉事单位，对接发布平台，联系删帖相关事宜。
5. 党委宣传部组织网评员跟帖评论。
6. 党委宣传部负责形成舆情专报，及时向校党委报告。
7. 党委宣传部负责回应媒体采访和对外发布信息。

1. 涉事单位须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将事件报主管校领导，并向党委宣传部提交纸质说明材料。党委宣传部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召开全校舆情应急处置工作会议，及时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 党委宣传部根据上级部门和学校要求，分别向省市相关部门提交情况说明。
3. 党委宣传部组织网评员对部分文章跟帖评论。
4. 党委宣传部负责对事件在网络上进行重点监测。
5. 党委宣传部负责随时进行公开回应。
1. 涉事单位须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向党委宣传部提交纸质说明材料，党委宣传部及时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 党委宣传部负责对事件在网络上进行专项监测和情况反馈。
在重大事件、特殊事件、敏感事件的节点上，党委宣传部按照上级和学校要求，对相关舆情进行重点监测，并向相关单位进行一事一报。
网络舆情事件平息后，党委宣传部对特别重大舆情应进行回溯研究，形成案例分析报告呈送相关校领导。
注：请各单位、各院系发现舆情后务必第一时间报告宣传部负责人，请勿自行进行处置和发布任何相关信息。
宣传部负责人：王海民（联系电话：2291102、18931416363）


